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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[檔號：FH CR 1/3231/19；立法會 LS48/18-19、
CB(3)397/18-19 、 CB(2)244/19-20(01) 、

CB(2)418/19-20(01) 、 CB(2)477/19-20(01) 至 (03) 、

CB(2)966/18-19(02) 、 CB(2)1175/18-19(01) 、

CB(2)1431/18-19(04)及 CB(2)1651/18-19(01)號文件 ] 
 
 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 
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政府當局  2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
(a) 告知委員，規管本地市場銷售含尼古

丁的電子煙和加熱非燃燒 ("加熱煙 ")
產品的現行法例，以及當局過往 3 年

所採取的執法行動，包括相關檢控個

案宗數；及  
 

(b) 就立法會 CB(2)477/19-20(03)號文件

第 4 段所載政府當局的意見，即香港

吸煙與健康委員會、學術界，以及家

長教師團體進行的各種調查皆顯示，

醫護專業人員、家長、教師、青少年

及一般市民均大力支持全面禁止電子

煙及加熱煙產品，提供上述相關調查

的詳細資料。  
 
日後會議安排  
 
 3.  委員察悉，本屆立法會任期尚有不足 11 星

期便結束，而根據《立法會條例》(第 542 章 )第 9(4)
條，任何未完成審議的立法事項均在本屆立法會任

期完結時失效。因應部分委員對條例草案審議工作

提出關注，主席邀請委員就日後會議安排表達進度

意見。經討論商定，應藉傳閱文件的方式諮詢委員

能否出席擬在 2020 年 5 月及 6 月舉行的約 10 次的

會議，以便法案委員會決定審議工作的未來路向。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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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會後補註：遵主席指示，秘書處於 2020 年

5 月 5 日發出立法會 CB(2)919/19-20 號文

件，邀請委員示明能否出席法案委員會擬

於 2020 年 5 月及 6 月舉行的 9 次會議。 ) 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4 時 25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20 年 9 月 23 日  



附件  
 
 

《 2019 年吸煙 (公眾衞生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八次會議過程  

 

日期：  2020 年 5 月 4 日 (星期一 ) 
時間：  下午 2 時 30 分  
地點：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

 
 
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第 I 項：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000951 -
001126 
 

主席  致開會辭   

001127 -
001835 
 

主席  會議暫停   

001836 -
003736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邵家輝議員  
張宇人議員  

政府當局簡介其就 2019 年 12 月 2 日

日會議席上所提事宜作出的回應 [立
法會 CB(2)477/19-20(02)號文件 ]。  
 
邵家輝議員提出其就條例草案所提修

正案擬稿的理據，即訂明加熱非燃燒

("加熱煙 ")產品不受擬議禁止進口、

製造或售賣訂明另類吸煙產品，以及

限制給予、管有或推廣該等產品的規

定規管，而是受類似規管傳統香煙的

制度規管 ("條例草案修正案擬稿 ")；
以及政府當局簡介其因應邵家輝議員

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所作的回應

[ 立 法 會 CB(2)418/19-20(01) 及

CB(2)477/19-20(03)號文件 ]。  
 
張宇人議員及邵家輝議員提問，以及

主席就討論安排作出回應。  
 

 

003737 -
004420 

主席  
郭家麒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郭家麒議員 反對條 例草案修正 案擬

稿，並促請當局早日通過條例草案，

理 由 如 下 ： (a) 英 國 醫 學 雜 誌 刊 載

2018 年一項關於控煙的研究顯示，

加 熱 煙 產 品 的 毒 性 高 於 電 子 煙 ；

(b) 正如政府當局指出，日本及韓國

的青少年併用加熱煙產品及傳統香煙

的情況普遍； (c) 沒有科學證據證明

加熱煙產品有助戒煙；以及 (d) 不少

煙草公司利用各種方法積極推廣加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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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煙產品，因 為有關 產品約佔其 盈利

40%。他詢問，政府當局如何在所屬

不同政黨的議員均表示反對條例草案

的情況下，推展條例草案的工作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當局會繼續致

力向議員解釋擬議禁止進口、製造或

售賣訂明另類吸煙產品，以及限制給

予 、 管 有 或 推 廣 該 等 產 品 ("全 面 禁

止 ")的理據；以及加強教育公眾了解

這些產品的危害。  
 

004421-
005239 

主席  
陳沛然議員  
政府當局  
張宇人議員  

陳沛然議員支持全面禁止訂明另類吸

煙產品，並反對條例草案的修正案擬

稿。他認為重要的是，由政府當局以

書面方式提供相關科學證據，協助法

案委員會考慮條例草案的優劣之處；

以及他關注到法案委員會可能不夠時

間在第六屆立法會會期中止前完成審

議條例草案的工作。張宇人議員提出

類似的關注，並指出法案委員會尚未

展開逐項審議條例草案條文的工作，

亦未考慮委員就條例草案所提出的修

正案擬稿。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當

局會繼續與 法案委 員會合作， 審議

條例草案， 以便條 例草案盡快 獲得

通過。  
 
主席回應陳沛然議員提問時表示，政

府 當 局 就 陳 議 員 於 2019 年 11 月

28 日發出的函件所作出的回應 [立法

會 CB(2)342/19-20(01)號文件 ]及陳議員

於 2020 年 4 月 23 日發出的函件

[立 法 會 CB(2)906/19-20(01)號 文 件 ]，
已經或將會上載法案委員會的相關網

頁。  
 

 

005240 -
010139 

張宇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邵家輝議員  

張宇人議員申報，他並非加熱煙產品

及電子煙的使用者。他提述條例草案

修正案擬稿，並請政府當局注意日本

的做法，即電子煙及加熱煙產品分別

受規管藥劑製品及煙草業的法例所規

管，以及日本准許加熱煙產品在市場

出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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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邵家輝議員提述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

局 ("管理局 ")有關授權在美國市場銷

售加熱煙草系統 IQOS(即一種加熱煙

產品 )就保障市民健康而言屬於恰當

的聲明，並詢問為何政府當局認為條

例草案修正案如獲通過會嚴重損害市

民健康。依他之見，併用加熱煙產品

及傳統香煙的情況在本港並不普遍，

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令非法貿易活動

出現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日本法例禁止 20 歲

以下人士吸食和購買煙草產品，但觀

察發現當加 熱煙產 品引入日本 市場

後， 15 歲至 19 歲使用有關產品的人

口迅速增加。條例草案修正案擬稿如

獲通過，相信會損害本港青少年的健

康。若市場供應加熱煙產品，亦可能

會妨礙吸煙者完全戒煙，因為他們會

以為轉用這 些產品 的危害較少 。不

過，現時沒有證據證明，加熱煙產品

部分有毒物質含量較低便代表健康風

險有所減少。有一點應該注意，管理

局授權 IQOS 在美國市場可供銷售的

決定，是考慮到美國特的有因素而作

出。另外，管理局尚未授權在銷售該

產品時可聲稱若使用該產品會減少健

康風險。  
 

010140 -
010717 

主席  
黃定光議員  

黃定光議員認為傳統香煙較加熱煙產

品危害更大，只有全面禁止所有煙草

產品才可保障市民健康，並促請政府

當局在推展 條例草 案時考慮以 下事

宜 ： (a) 全 面 禁 止 加 熱 煙 產 品 的 建

議，會令加熱煙產品與傳統香煙的併

用者完全轉為吸食傳統香煙； (b) 全
面禁止加熱煙產品的建議可如何防止

青少年吸食傳統香煙；以及 (c) 立法

建議僅是截斷本地市場供應加熱煙產

品，而不是禁止使用有關產品，這樣

會令非法貿易活動出現。  
 
黃定光議員表示，他看不到有任何證

據支持郭家麒議員早前的說法，即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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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草公司一直積極在本地市場推廣加熱

煙產品。  
 

010718 - 
011129 

黃定光議員  
主席  
陳志全議員  

黃定光議員關注到，內務委員會因為

本年度立法會會期主席選舉的過度延

誤，以致其工作及正常運作 (包括考

慮各法案委員會就相關條例草案在立

法會會議恢 復二讀 辯論所擬備 的報

告 )，受到干擾。  
 
在下午 3 時 35 分，立席告知委員在

陳志全議員與他發言後，法案委員會

會討論進行審議工作的時間表。  
 
陳志全議員認為，既然法案委員會尚

未展開逐項 審議條 例草案條文 的工

作，如在第六屆立法會會期中止前及

時完成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並不切實

可行，委員便須決定法案委員會應否

繼續審議工作。  
 

 

011130 -
011840 

陳志全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陳志全議員關注到，政府當局並無提

供任何數據支持其立場，即條例草案

修正案如獲 通過會 嚴重損害市 民健

康；以及他要求政府當局在會後以書

面方式提供下列資料：  
 
(a)  就立法會 CB(2)477/19-20(03)號

文件第 4 段所載政府當局的意

見，即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、

學術界，以及家長教師團體進行

的各種調查皆顯示，醫護專業人

員、家長、教師、青少年及一般

市民均大力支持全面禁止電子煙

及加熱煙產品，提供上述相關調

查的詳細資料；及  
 
(b)  告知委員，規管本地市場銷售含

尼古丁的電子煙和加熱煙產品的

現行法例，以及當局過往 3 年所

採取的執法行動，包括相關檢控

個案宗數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所有煙草產品肯定有

害健康，而且容易令人上癮。當局有

需要全面禁止加熱煙產品，防止同樣

 
 
 
 

政府當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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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致癮和有害 的新煙 草產品在市 場出

現，以保障市民健康和鞏固一直以來

的控煙工作。當局的政策是逐步加強

針對所有煙草產品的管制措施，達致

本港吸煙率進一步降低及邁向煙草終

局的目標。  
 

011841 -
012334 

主席  主席指他在 2014 年已提出需要全面

禁止電子煙，並批評政府當局一直拖

延提交有關立法建議。至於現時就全

面禁止加熱煙產品進行的討論，對於

應否維護吸煙者的選擇權，還是抑制

煙 草 產 品 的 廣 泛 使 用 ， 仍 然 意 見

紛紜。  
 

 

012335 -
013408 

主席  
張宇人議員  
陳志全議員  
陳沛然議員  
邵家輝議員  

主席請委員就法案委員會日後會議安

排提出意見，務求法案委員會可及時

完成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，並在立法

會會議上恢復二讀辯論。  
 
張宇人議員表示，他擬對條例草案提

出多項修正 案，以 供法案委員 會考

慮。依他之 見，法 案委員會即 使在

2020 年 5 月及 6 月加開 10 次會議，

仍無法完成審議工作。  
 
陳志全議員不贊同在委員對條例草案

意見紛紜的 情況下 ，倉卒審議 條例

草案。  
 
陳沛然議員重申其意見，即在第六屆

立法會會期中止前及時完成審議條例

草案的工作，並不切實可行。  
 
邵家輝議員不滿政府當局拒絕接納條

例草案修正案，有關修正案旨在落實

普遍獲法案委員會委員支持的全面禁

止電子煙的工作，保障市民健康。  
 

 

013409 -
013811 

主席  
張宇人議員  

在下午 4 時，張宇人議員請主席注意

在席的議員未足法定人數，主席因此

命 令 傳 召 委 員 到 場 。 在 下 午 4 時

04 分，在席委員達到法定人數，會

議恢復進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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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13812 -
014436 

主席  
張宇人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
陳志全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黃定光議員表示，委員或未能出席法

案委員會的頻繁會議，因為要出席立

法會會議及不同委員會的會議，工作

已很繁重。  
 
主席總結時表示會藉傳閱文件的方式

請 委 員 示 明 能 否 出 席 擬 於 2020 年

5 月及 6 月舉行約 10 次會議，然後

向 委 員 匯 報 有 關 結 果 及 建 議 未 來

路向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主席提問時表示會繼續

配合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。  
 

 

014437 -
015313 

主席  
張宇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就張宇人議員詢問，韓國所增加的加

熱煙產品使用者原先是否吸食傳統香

煙，政府當局表示，研究顯示現時韓

國超過 96%加熱煙使用者都是加熱

煙產品和捲煙的併用者。亦有一點應

該注意，在 12 歲至 18 歲的加熱煙產

品 使 用 者 中 有 9.3% 從 未 曾 吸 食 香

煙，反映有非吸煙者開始使用加熱煙

產品的風險。  
 

 

015314 -
015841 

主席  
邵家輝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邵家輝議員詢問以下事宜： (a) 現時

本 港 有 多 少 人 使 用 加 熱 煙 產 品 ；

(b) 每 年 根 據 《 應 課 稅 品 條 例 》 (第
109 章 )徵收屬應課稅品的加熱煙產

品稅項；以及 (c) 管有未完稅的加熱

煙產品自用的罰則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： (a) 香港統計處所進

行的最新一輪有關吸煙情況的主題性

住戶統計調查 (主要調查結果尚待公

布 )，涵蓋第一次使用加熱煙產品的

吸 煙 情 況 ； (b) 在 2018-2019 財 政 年

度 ， 來 自 煙 草 產 品 的 稅 收 為 63 億

1,000 萬元，當中 173 萬 9,000 元 (即
0.03%)來自 911 000 枝加熱煙產品的

稅收；以及 (c) 任何人如在未能符合

相關規定情況下進口、管有、售賣或

買入應課稅品，即屬觸犯《應課稅品

條例》所訂罪行，一經定罪最高可處

罰款 100 萬元及監禁兩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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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邵家輝議員估計超過 10%的本地吸

煙者使用加熱煙產品。依他之見，統

計數據顯示從加熱煙產品徵收的稅項

只佔煙草產品全部稅項 0.03%，反映

大部分吸煙者可能使用未完稅加熱煙

產品。  
 

議程第 II 項：其他事項  
015842 - 
015903 
 

主席  結語 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20 年 9 月 23 日  


